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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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进修人员须知

    一、进修人员一律凭我院“进修通知书”并持原单位行政、组织介绍信按通知时间来院报到，未经事先联系，不予保留名额。

二、为确保进修学习效果，来院报到后集中进行医院管理制度、病案书写及规范化病案管理等培训，一经培训结束后交一分合格的住院病历，不合格者将延缓进科时间。医院每月安排两次业务理论知识培训，要求签到。

三、进科后根据进修不同学科的特点与培养目标，制订科室的工作学习计划，按规定一次不得连续进修两个以上科目，时间为一年。

四、在进修时间，尊敬老师，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所在科室规定的活动，认真钻研业务技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自觉搞好同志间的团结，发扬互助互爱精神，严格遵守执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有严重违反者，将予严肃处理，直至终止进修。

五、要求进修人员仪表整洁，着装一致，佩戴胸卡，我院备有工作服，无需自带。口罩、听诊器及其它生活用品一律自备。

六、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进修期间不准因晋升，学习，会议，搬家或单位人手不够等原因请假。休假三天之内科室批准，三天以上向医务处申请，如有特殊情况需请事假者，需持有原单位证明写出请假报告，所在科室主任签署意见后，报医务处批准方可离院

七、来院报到时一次付清进修费，内科系统（包括内科、儿科、神内、中医科）、高压氧科、职业科、外科系统（包括普通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骨科、五官科、妇产科）、医技科室5000元/年，急诊科、呼吸科及ICU系统6000元/年。

八、一次只能进修一个科室，进修人员中途不能调换科目，不得退学，不得更换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延长学习时间。如果提前结束进修需持原单位公函，进修费一律不退。

九、进修人员住宿，有条件时可安排， 20元/天。

十、爱护国家财产和科技资料，不得拿走我院图书、病案、X光片、病理切片、血片等各种资料和标本。

十一、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的公费医疗和保健津贴夜班费等待遇问题按规定由原单位负责报销。

十二、进修结束前一周进修人员需来医务处领取个人进修总结表，填好后由科主任签字签署鉴定意见，办理离院手续（未办手续离院者，不颁发进修结业证书）。

十三、进修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不予办理结业证书，情节严重者予以中止进修：

1、进修期间出现2份丙级病历，经修改后仍未达标者；

2、劳动纪律差，无故三次缺勤，请假逾期三天不归；进修期限半年者，病事假超过两周，进修期限一年者，病事假超过一月者；

3、进期期间服务态度不好，工作责任心差，患者投诉达三次者；

4、严重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及医疗操作常规，发生医疗事故或严重差错者；

5、未办相关手续擅自离院者；

6、未备案项目及短期参观学习者；

7、无故不参加进修医师专题讲座者。

十四、进修结束后请交一份对我院进修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书，以使我们工作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十五、报到同志请带3张1寸相片（黑白、彩色均可）。同时交付5元钱办理胸卡手续。

来院前，请进修人员必须认真阅读《进修人员须知》并签字，单位加盖公章，报到时请出示已签字盖章的《进修人员须知》，否则我院恕不接纳。

选送单位：   盖章                       进修人员签字：

                                               医 务 处

                                         200   年    月    日

